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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 

核查报告 

 

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港股份”、“公司”）于2007 年2

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于2007 年3月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根据

《公司法》、深交所《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控股股东香港喜多

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多来集团”）持有的东港股份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

份限售期将满，可以上市流通。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本保荐机构”）作为东港

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公司法》、深交所《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东港股份上述相关股东申请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

通事宜进行了核查，并出具如下核查报告：  

    一、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东港股份限售股份情况  

（一）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形成  

东港股份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8,200万股，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2,800万股，

并于2007 年3月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11,000 万股。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动。 

公司控股股东香港喜多来集团有限公司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

有公司股份数量为3,895万股，由于公司自上市至本报告出具日股本无增加，故香

港喜多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仍为3,895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为

35.41%。因此本次解除锁定的股份数为3,895万股，将于2010年3月3日到期满三年。  

 

（二）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0年3月3日；  

2、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3,895万股，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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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总额35.41%，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3,895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35.41%。  

    3、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万股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所持限售

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

市流通数量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份占

公司股本总

额比例 

1  
香港喜多来集团有限

公司  
3,895 3,895 3,895 35.41% 

合计 3,895  3,895 3,895 35.41% 

 

    二、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及其执行情况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香港喜多来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所持股份。  

（二）承诺执行情况 

经核查，喜多来集团所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均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锁定手续，直至承诺期限届满及/或满足其他解禁条件。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存管部提供的 2010年2月26 

日东港股份上市公司股份结构表，上述承诺股东未出现提前或超卖限售股份的情

况。  

综上，本保荐机构认为：截止本报告出具日，东港股份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

行了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所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三、关于限售股份出售时，涉及国资和外资的，是否符合国有资产

管理、外商投资管理的有关部门规定  

经核查，东港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香港喜多来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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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被界定为外资法人股。据悉国家对外资法人股限售期满后出售没有限制性规定，

故本次限售股解禁后均可上市流通。  

四、对有关证明性文件的核查情况  

为出具本核查报告，我们核查了以下证明性文件：  

1、《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  

2、《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告书》；  

3、东港股份首发上市后的工商变更登记文件；  

4、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存管部出具的东港安全印刷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结构表。 

 

五、结论性意见 

    经审慎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本保荐机构就东港股份申请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问题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1、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时做出的各项承诺。  

2、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3、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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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的核查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陈波 

 

 

                                               

                                     洪华忠  

 

 

 

保荐机构：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 2 月24日 


